
商標異議程序是商標註册審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

國《商標法》歷次修改都將異議程序的改革作爲重點問題加以

探討。目前我國的異議程序是 2013 年修改《商標法》確立的，

雖然其發揮了較好的制度功用，但同樣存在審查效率低下、異

議人權利保護受損等問題。2018 年 3 月，國家知識産權局商

標局發佈了《關於徵求商標法修法意見》的公告，啓動了《商標

法》的修改工作，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1 2019 年 4 月 23

日，《商標法》第四次修改完成，但這次修法主要是從制止惡意

註册和加大侵權損害賠償兩個角度作出的調整，對異議程序未

做實質性修改。從我國目前的現實需求，特别是商標註册便利

化改革的需求出發，異議程序重構仍是《商標法》修改的重點内

容。如何在《商標法》修改中調整異議程序，使其更好地兼顧公

平和效率，是亟待解决的問題。

一、我國商標異議程序的問題

我國《商標法》第 33、35 條規定了異議程序。在商標初步

審查公告之日起的三個月内，任何人可以基於商標不予註册的

絶對理由，在先權利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可以根據商標不予註册

的相對理由，向商標局提出異議。商標局在審查後作出是否准

予註册的决定。商標局作出不予註册决定的，申請人可以向商

標評審委員會申請不予註册複審；商標局作出准予註册决定

的，異議人可以向商標評審委員會請求宣告商標註册無效。相

比於 2001 年《商標法》，當前異議程序的規定簡化了冗長的程

序，縮短了審查週期，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異議案件的數量，

遏制了惡意異議，2但是還存在如下問題。

（一）異議程序定位不清晰

異議程序可以發揮的功能包括社會公衆監督、權利救濟和

審查機關内部糾錯功能。社會公衆監督功能體現在任何人可

以就商標註册向商標局提出異議，這是社會公衆對行政機關進

行行政監督的體現。但是，社會公衆對行政行爲的監督應以公

共利益爲限。因此，異議程序作爲社會公衆監督程序應當僅以

涉及公共利益的絶對理由爲限。同時，商標審查結果可能會侵

害在先商標或其他權利人的權利，因此，應當設置異議程序爲

在先權利人提供救濟。

除社會公衆監督功能和權利救濟功能外，異議也可以發揮

行政機關内部糾錯的功能，它是商標評審機構或者商標審查機

關對商標實質審查的一種内部監督。但是，因爲商標評審機構

或者商標審查機關不能自行提起異議，異議因行政相對人的申

請而啓動，因此異議程序作爲内部糾錯程序實際附屬於社會公

衆監督和權利救濟功能。

2013 年《商標法》明確了任何人可根據絶對理由提出異

議，在先權利人可根據相對理由提出異議，似乎已經正確地劃

分了異議程序的社會公衆監督、權利救濟和内部糾錯功能。但

實際上，這種修正只是被動應對國内問題進行的縫縫補補，並

没有清晰地厘清異議程序三種功能之間的主從關係，更没有深

入討論這些功能在異議程序中實現是否高效，從而造成很多制

度規定的不盡如人意，没有發揮好的制度效果。

基於商標的私權性質，異議程序應當更多發揮權利救濟功

能。雖然囿於現代知識産權法的組織模式，現代知識産權法更

加依賴功利主義評估和登記審查制度，3但是，這並不代表現代

知識産權法對知識産權的權源有錯誤的誤解，知識産權包括商

標權仍然應當被作爲一種私權考量。因此權利救濟當然成爲

商標異議制度最重要的追求。也就是説，在設計商標法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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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制度時，應當以是否有利於權利的救濟，是否會保護權利人

在權利上睡覺等來進行制度衍生，而不是考慮如何使行政機關

的行政行爲更加完美，如何使公共利益更加安全。

另外，雖然商標異議程序可以實現社會公衆監督、權利救

濟和審查機關内部糾錯功能。但是，這些功能的實現能否依靠

異議程序、是否必須依靠異議程序都是目前没有討論的問題。

例如，對於著作權等非識别性在先權利，因爲商標與其衝突的

判定原則與法院判定其被侵權的原則别無二致，而商標局可能

因爲專職商標業務並不具有判斷的能力；而且這些權利與註册

商標不存在競争關係，即使不在異議程序中解决也損害不大。4

因此，能否依靠異議程序、是否必須通過異議程序實現對這類

權利的救濟值得懷疑。

（二）異議制度運行中存在問題

第一，全面審查+異議前置使商標審查缺乏效率。在目前

的審查模式下，商標不予註册的絶對理由和相對理由在審查階

段就審查了兩次，更遑論還有商標評審部門的複審、無效程序

和法院的訴訟程序。這不僅延長了商標審查期間，也未必起到

了良好的審查效果。另外根據商標局公佈的數據，2017 年商

標異議成立案件數量約爲 21489 件，全部初步審定並公告的商

標爲 265.8 萬件，異議成立案件佔全部初步審定商標的比例不

到 1%5，這意味着 99%的商標要無意義等待 3 個月的時間才能

獲得註册，十分缺乏效率。

第二，商標實踐中鮮有社會公衆基於絶對理由提異議，導

致異議制度無法發揮效果。這可能有兩個原因：公衆主動關注

商標公告需要花費精力，大部分公衆並不樂於這樣做；且目前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承擔，更加劇了這種情况。另外，理論上也

不排除有人利用絶對理由進行惡意異議的可能。

第三，無效宣告案件大幅度增加，異議程序被架空。2013

年《商標法》規定異議人提出異議被駁回後仍能提出無效，而異

議人擔心宣告無效案件可能會考慮異議審理的依據和結果，因

此當前異議人傾向於放棄異議程序，等待商標註册完成後直接

提出無效宣告。無效案件的大量增加加重了擔負行政授權確

權案件出庭應訴職能的商標評審部門的工作壓力，理論上也不

排除因此給司法機關帶來了更多的授權確權訴訟。6從無效宣

告案件數量的變化可以看出程序調整帶來的顯著影響。截止

到 2015 年 10 月 30 日，商評委受理的無效宣告請求案件爲

8586 件，而 2011-2014 年，此數量分别爲 3462、4213、4121、

5129 件。7

第四，對行政二審模式的改造並不徹底。2013 年《商標

法》修改異議程序的初衷是爲了簡化行政二審、司法二審的審

查模式，2013 年《商標法》修改後，異議成立的，商標不予註册

時，申請人仍然可以訴諸不予註册複審，没有實現真正的商標

異議“行政一審”。

第五，商標局作爲異議審理機構有失公允。在目前的審查

模式下，商標局首先進行了絶對理由和相對理由的實質審查，

又在異議環節進行了再次審查，實際上是商標局的自我監督，

有失公允。

第六，異議程序配套制度缺失。對惡意異議，我國《商標

法》未設置懲戒措施。早在《商標法》第三次修改之時，就曾經

有觀點提出商標異議、撤銷和無效宣告程序中敗訴的一方當事

人應當承擔評審費用和對方因商標評審支付的合理費用等意

見，但最後没有被立法採納。8

二、我國異議程序改革的總體思路：

全面審查+異議後置

從世界範圍看，商標註册模式主要有全面審查+異議前置；

全面審查+異議後置；絶對理由審查+異議前置；絶對理由審

查+異議後置四種模式。確定我國異議程序改革的總體思路必

須在全面分析這四種模式的優缺點基礎上完成。

（一）四種模式的優缺點

1. 全面審查+異議前置

全面審查+異議前置模式是指在商標註册實質審查階段，

審查機關對商標註册申請依職權進行全面審查，包括對絶對理

由和相對理由的審查，審查機關經審查没有發現駁回註册的理

由時，即予公告，符合條件的異議人可以在商標初步審定公告

後的一定期間内，向法律規定的有權機關提出異議，即異議程

序在商標註册之前。採取此種模式的典型國家或地區是我國

與韓國。根據韓國《商標法》9，任何人都可以在初步審定商標公

告發佈之日起兩個月内，因商標不予註册的絶對理由和相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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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向韓國知識産權局（KIPO）提出書面異議。

全面審查+異議前置模式在審查機關審理得當的情况下可

以提昇商標註册的質量，有利於保護在先權利人和消費者的利

益，但是缺點在於審查機關對商標不予註册的絶對理由和相對

理由審查了兩次，異議前置也可能使大部分權利無瑕疵的商標

需要等待一定的期間才可以獲得註册，因而程序冗長，缺乏效

率。全面審查還有諸多弊端，例如審查機關很可能將僵屍商標

或者現實生活中不會發生衝突的商標進行比對論证，做無用

功。這種模式忽略了商標的私權屬性，屬於純粹行政機關審查

主義下的模式選擇。

2. 全面審查+異議後置

全面審查+異議後置模式是指在商標註册實質審查階段，

審查機關對商標註册申請依職權進行全面審查，包括對絶對理

由和相對理由的審查，審查機關審查後没有發現駁回註册的理

由時，即予註册。符合條件的異議人可以自商標註册公告後的

一定期間内，向法律規定的有權機關提出異議，即異議程序在

商標註册之後。採取此種模式的典型國家或地區是日本與我

國臺灣地區。

日本的商標註册審查一直採用全面審查制度，即商標主管

機關（特許廳）依職權對商標註册的絶對理由和相對理由進行

審查。但是其異議制度在 1996 年修正時産生了變化，由異議

前置變爲了異議後置。目前，經過日本特許廳審定的商標可以

立即獲得註册並公告，在公告的兩個月之内，任何人可以基於

商標不予註册的絶對理由和相對理由提出異議。10在我國臺灣

地區，商標註册申請違反不予註册的絶對理由和相對理由的，

任何人可以在商標註册公告日後三個月内，向“經濟部智慧財

産局”提出異議。“經濟部智慧財産局”認爲異議成立的，做出撤

銷商標註册的决定；認爲異議不成立的，做出維持商標註册的

决定。11

全面審查+異議後置模式保持了全面審查的優點，將異議

後置可以縮短註册週期，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惡意異議。但是

由於審查機關仍然要全面審查，因此全面審查的弊端就被保留

了下來。12同時，異議後置還存在與無效程序銜接的問題，是否

與無效程序合併也是需要討論的問題之一。目前，日本和我國

臺灣地區都没有將異議程序和無效程序合併。不過根據我國

臺灣地區“商標法”，經過異議確定後的註册商標，任何人不得

就相同事實，以相同證據及相同理由，申請評定。13

3. 絶對理由審查+異議前置

絶對理由審查+異議前置模式是指在商標註册實質審查階

段，審查機關僅對商標不予註册的絶對理由進行審查，審查機

關經審查没有發現駁回註册的理由時，即予公告，符合條件的

異議人可以在商標初步審查公告後的一定期間内，向法律規定

的有權機關提出異議，即異議程序在商標註册之前。採取此種

模式的典型國家或地區是法國與歐盟。法國 14和歐盟 15不僅

採用絶對理由審查+異議前置模式，而且限定了提出異議的人

只能是在先商標權人，異議理由只能是相對理由。

絶對理由審查+異議前置模式優點在於效率高，審查機關

僅僅對絶對事由進行實質審查，將相對事由審查交給異議程

序，絶對事由和相對事由僅僅審查一次，節約了資源；將相對理

由交給在先權利人，尊重了商標的私權性質，也有利於異議真

正發揮權利救濟功能；同時可以避免行政機關做無用功。其缺

點在於可能存在有的商標權利人怠於行使權利的情况，從而使

註册商標的穩定性有所降低，同時也會面臨共存商標的新

問題。

4. 絶對理由審查+異議後置

絶對理由審查+異議後置模式是指商標審查部門在實質審

查中只審查商標不予註册的絶對理由，符合條件的商標即予註

册並公告。符合條件的異議人可以在公告之後的一定期限内

以法定的理由提出異議，即異議後置。德國是採取此模式的典

型國家。根據德國《商標與其他標誌保護法》，商標註册之日起

3 個月内，在先商標或商業名稱的所有人可以針對商標註册向

專利商標局提起異議。異議人提起異議的理由僅限與在先商

標權或者商業名稱權衝突。16

絶對理由審查+異議後置模式最大的特點是可以使商標以

最快的速度得到註册，效率最大化。但是其問題也很突出，這

種模式完全没有在商標獲得註册前爲在先權利人提供權利救

濟的機會，且十分顯著地减損了商標的穩定性。

（二）我國異議程序改革思路的選擇

對我國來説，採取哪種模式需要根據我國的社會環境和異

議制度現狀來判斷。目前，我國全面審查+異議前置的審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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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僅給商標審查機構、商標評審機構、法院造成了沉重的負

擔，而且不能適應當前的現實需求，特别是落實商標註册便利

化改革的需要。因此，我們必須改變現行的全面審查+異議前

置的審查制度，考慮向其他三種制度轉型。

絶對理由審查+異議後置雖然是極具效率的一種審查方

式，但是却非常激進，一定程度上嚴重依賴社會的商標誠信生

態環境。我國品牌建設起步晚，發展時間較短，加上市場環境、

市場氛圍以及經濟發展的影響，目前商標市場中惡意註册、囤

積的現象屢見不鮮，公平競争機制和侵權懲罰機制都有很大的

進步空間。就我國目前的商標申請生態來講，採取這種模式只

能讓我國在追求高效時公平盡失，應當慎重採用。

雖然取消相對理由審查回應了商標的私權屬性，提高了商

標審查的效率，且爲目前國際上普遍的趨勢，未來勢在必行。

但是從我國目前商標審查狀况來講，相對理由審查及其後續程

序涉及的案件數量非常大，貿然取消相對理由審查可能會造成

不可預知的風險；我國市場主體缺少避讓在先商標的行爲習

慣，營商環境不容樂觀，取消相對理由審查可能會引發混亂的

市場秩序；同時，取消相對理由審查依靠企業自身商標審查工

作作爲基礎，這會對中小企業造成十分沉重的負擔。因此，短

期來看，絶對理由審查+異議前置的模式也不好實現。

因此，從目前我國現實情况出發，我國應當選擇全面審查+

異議後置的模式。這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昇商標審查的

效率，而且避免了激進改革可能給商標制度、市場秩序、審查機

關工作帶來的不利影響。

三、全面審查+異議後置下我國

商標異議程序的改革建議

在全面審查+異議後置的整體設置下，在《商標法》修改中，

我國還應當在以下方面改革異議程序。

（一）取消絶對理由異議

在《商標法》修改時，應當取消絶對理由異議，即規定異議

人只能針對商標不予註册的相對理由提出異議。一方面，取消

絶對理由異議有助於異議程序從社會公衆監督程序回歸權利

救濟程序，體現其維護私權的價值。另一方面，從行政法比例

原則的角度分析，運用異議程序實現商標審查的社會監督功能

也不甚合理。

首先，任何人以絶對理由提出異議缺乏必要性，可用其他

程序替代。一來，商標法對絶對理由設置了用於糾錯的無效程

序，也可以發揮社會公衆監督的功能。另外，還可以通過設置

第三人陳述意見制度來替代絶對理由異議。第三人陳述意見

制度就是在商標局進行初步審查時，公衆可以對正在審查的商

標基於商標不予註册的絶對理由和相對理由提出意見。商標

局不需要對公衆提出的意見予以回覆，第三人陳述也不會觸發

複審程序和司法程序。17目前，日本 18和歐盟 19都採用了第三

人陳述意見制度。

其次，任何人以絶對理由提出異議不滿足合比例性的要

求。一方面，根據前述，目前商標實踐領域中鮮有社會公衆會

根據絶對理由提出異議。且商標局已經在實質審查階段審查

過絶對理由，在商標法中規定絶對理由異議起到的實際效果不

大。另一方面，從理論上説，確實存在有人利用絶對理由異議

進行惡意異議的可能。因此，絶對理由異議不僅制度收益不

足，且可能還會造成損失，不符合合比例性的要求。

另外，從國外經驗看，歐盟、法國都不設置絶對理由異議，

可以作爲我國取消絶對理由異議的重要參考。

（二）合理考慮基於其他在先權利的異議問題

在商標異議程序中對其他在先權利的審查方式有三種。

一種是其他在先權利不能作爲商標異議的事由或者只有部分

其他在先權利可以成爲商標異議的事由（一般是具有識别功能

的在先權利，包括在先商號權、姓名權、肖像權等）。前者主要

是法國、歐盟等國，後者主要是日本、韓國、德國等國。第二種

是所有其他在先權利均可以作爲商標異議的事由。我國即此

種模式。第三種是其他在先權利可以作爲商標異議的事由，但

是針對其他在先權利的部分理由提出異議後需要先由司法機

關作出判决。在我國臺灣地區對於在先姓名權、商號權提出異

議没有限制，但是對在先著作權、專利權或者其他權利提出異

議的，需要經過判决確定註册商標是否侵害非識别性在先

權利。

總的來看，大部分國家都將在先姓名權、在先商號權等識

别性權利納入異議審查，但是對著作權、專利權等非識别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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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否納入異議審查持不同的態度。將著作權、專利權等納入

異議審查的原因在於：第一，可以儘早地保護在先權利人的權

利，在事前給予在先權利人預防他人侵權的機會；第二，對商標

權人來説，也可以儘快確定權利，保证權利的穩定性，避免出現

商標已經投入使用後又因與著作權等在先權利衝突而無效；第

三，著作權、專利權等權利也屬於在先權利人的重要私權，如果

將其與商標權等權利區分，不允許著作權、專利權人提異議，則

有歧視之嫌。

而不將著作權、專利權等納入異議審查的原因如前所述：

著作權等非識别權利與註册商標不存在競争關係，即使不在異

議程序中解决也損害不大；商標局可能並不具有專業的判斷能

力而導致制度成本加大。20但如果採用我國臺灣地區的做法，

要求經過判决確定的話，又會延長涉其他在先權利衝突的商標

審查期限，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惡意異議人利用來拖延商標申

請人的商業機會。

目前，在我國商標實踐中，其他在先權利人提出異議的案

件數量比較少，因此其他在先權利人是否異議對於商標整體審

查週期的縮短似乎影響不大。在《商標法》修改中，其他在先權

利異議的改革並不迫切。但是，目前在商標實踐中，在先權利

的情况越來越複雜，認定難度加大。21從長遠來看，還是應當在

異議程序中對識别性在先權利和非識别性在先權利作出區分。

（三）異議行政程序的構建

在《商標法》第三次修改的早期草案中就曾提出，將商標異

議的審理權從商標局移至商標評審委員會。這在 2013 年《商

標法》中未採用，理由在於異議是商標申請、審查的正常環節，

不是對商標局審查工作的監督程序，也不宜由商評委接受異

議。22在《商標法》修改時，應當考慮此項改革。原因在於：（1）

在異議後置的情况下，因爲商標註册已經完成，因此異議不是

商標申請、審查的環節，而爲對申請、審查的監督，應當由商標

評審部門來進行；（2）商標局管轄異議案件有“自我監督”、“重

複審查”之嫌，既不利於異議程序的救濟和監督功能的實現，也

不利於節約有限的商標行政審查資源；23（3）商標註册便利化改

革下，異議後置後如果商標異議仍由商標局審查，再由商標評

審部門監督，會延長異議的審查期限，降低註册商標的穩定

性。因此，在異議後置後，應當由商標評審部門進行異議審

查。對異議不服的，不能再提出無效，可以訴諸司法審查。

（四）異議程序法定期限及異議案件簡易程序的調整與

構建

目前，《商標法》將商標經過實質審查的初步審定公告後異

議人申請異議的法定期限和補充材料的法定期限均規定爲 3

個月，這是世界上主要國家規定的最長期限。就其他國家的規

定看，法國、日本、韓國的異議的申請時間都是 2 個月，美國爲

30 日。補充材料的期限，日本和韓國爲 30 日，歐盟爲 2 個

月。在《商標法》修改中，可以考慮將異議人申請異議的期限由

3 個月縮短到 2 個月，異議人補充材料的期限由 3 個月縮短到

2 個月。

同時，還可以考慮構建異議案件的簡易程序：如果商標異

議審查部門審查後認爲異議明顯不成立的，不需要被異議人答

辯即可作出異議决定；如果還需要進一步審查的，則按照現有

程序要求申請人提交答辯意見。日本《商標法》規定了該制度。

（五）無效和異議制度的協調

異議後置之後面臨的一大問題是異議程序是否需要和無

效程序合併。這也是基於《專利法》取消異議程序的經驗。商

標異議後置後，其制度價值確實和無效制度有所重合。但是，

即使是將異議後置，也不應當將無效制度和異議制度合併，原

因在於：

第一，異議程序能更快速、高效、成本低廉地實現權利救濟

功能。相比於無效程序，異議程序的審查時限更短，程序也更

簡便。並且異議程序比無效程序的手續費要低。從保護相對

人的角度來説，異議程序更加有利於權利救濟。

第二，異議制度可以减輕商標評審部門的壓力。這也是基

於異議制度的快速、高效而言的，相對於所有的争議都交由複

雜的無效程序解决，即使將異議的管轄權移交商標評審部門，

保留異議制度也可以减輕商標評審部門的壓力。

第三，專利法經驗的反復性。日本專利法也曾將無效和異

議制度合併，但在 2014 年，又再次規定了異議制度。24因此，

在商標異議程序和無效程序協調時，不應當生搬硬套專利法取

消異議程序的經驗。

（六）其他配套制度

除第三人陳述意見制度外，在《商標法》修改時，還應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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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引入冷静期制度、異議人提供商標在先使用證據制度、惡意

異議的懲罰性措施制度。

冷静期制度是指在申請商標初步審定公告後的 3 個月異

議期内，在先權利人對申請商標提出異議後，雙方並不直接進

入法定異議程序，而是進入一段時間的冷静期，通過私下協商

的手段解决異議糾紛，若協商失敗，再進入異議程序。歐盟是

採用冷静期制度的典型國家。冷静期制度充分考慮了商標的

私權屬性，最大限度降低了雙方未來持續對抗的可能性，節約

了行政和司法成本。但是冷静期制度也可能會延長商標異議

的處理時間。

異議人提供商標在先使用證據制度是指異議人在提出異

議時應當提供此商標被在先使用的證據。這一方面是爲了遏

制惡意異議，防止一些人利用異議程序向註册申請人敲竹杠、

發不義之財；另一方面與商標三年不使用撤銷制度相協調，防

止商標權人利用那些應當撤銷的僵屍商標提起異議。異議人

提供商標在先使用證據制度在德國法、歐盟法中都有體現。

惡意異議的懲罰性措施主要包括：敗訴方承擔勝訴方費

用；惡意異議的懲罰性賠償；惡意異議的刑事責任；搶註未註册

商標强制轉讓制度。惡意異議的懲罰性措施可以提高惡意異

議的成本，從而遏制惡意異議。■

作者：杜穎，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郭珺，中央

財經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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